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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保存 年  縮影：  檔號：   
 

中 華 民 國 青 溪 總 會       函 

 
總會地址：台北市環河北路一段 295之 3號 4樓 

聯 絡 人：會務組長 張福勝 秘書 吳怡慶 

電    話：(02)2552-8007 

傳    真：(02)2552-8005 

電子信箱：ccroc2007@gmail.com 

網   站：http://ccroc.org.tw 

 

受 文 者：如正、副本人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01月 29日 

發文字號：104耀中青總字第 1040129011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    件：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報 會議記錄 

 

主旨：檢送本會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報 會議記錄（如

附件），敬請查照。  
 

 

 

正本：一、本會全體理事、監事(電子文件) 

二、本會榮譽理事長、指導顧問團、顧問、榮譽理事(電子文件) 

三、各縣市青溪總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執行長、指導委員(電子文件) 

四、內政部社會司 

五、國防部後備指揮部(電子文件) 

 

副本：本會秘書長及相關會務人員(電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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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青 溪 總 會 

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25日上午 11時 00分 

地點：新竹市華麗雅緻餐廳 

 

主席：徐理事長耀昌                                   紀  錄：張福勝 

出席人員：理事應到 37員，實到 25員。監事應到 11員，實到 8員 

理事：呂學樟、邱鏡淳、陳堂立、孫金城、張東周、廖國棟、謝鴻基、張淵翔 

      蔡政龍、陳建春、黃進發、王方生、吳祈忠、王寶田、蔡雲騰、許著純 

      賴世南、林獻崇、趙秋蒝、陳慶龍、涂仁德、游國書、劉瑱璋、彭欽文 

      蕭建智 

監事：林清柏、洪銘河、曾賢樑、范源興、余華淵、姜文郎、簡宗仁、楊錦榮 

請假：理  事：蔡錦隆、王廷升、林正峰、李全教、曾再立、廖芳寬、林金虎 

              洪嘉義、葉文心、林  毅、蔡玉泉、費新民 

      監  事：林晉章、陳重文、張震東 

壹、理事長致詞(略) 
 

貳、選舉： 
1.中華民國青溪總會第七屆常務理事及理事長、副理事長 

監票人：黃進丁。          發票人：陳銘堂、陳明勝。 

唱票人：曾廷泉。          計票人：林福來。 

 

一、 選舉常務理事：全體理事位互選 11席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當選人： 

呂學樟(25票)、邱鏡淳(25票)、陳堂立(25票)、孫金城(25票) 

張東周(25票)、蔡錦隆(25票)、王廷升(25票)、林正峰(25票) 

李全教(25票)、廖國棟(25票)、謝鴻基(25票) 

二、選舉理事長：全體理事就 11席常務理事中選舉 1位為理事長 

理事長當選人： 

徐耀昌(25票)。 

三、 選舉副理事長：全體理事就 10席常務理事中選舉 4席為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當選人： 

邱鏡淳(25票)、陳堂立(25票)、孫金城(25票)、張東周(25票) 

 

2.中華民國青溪總會第七屆常務監事及常務監事召集人 

監票人：劉增坤。          發票人：蔡明志、李連修。 

唱票人：蘇進添。          計票人：蔡文卿。 

 

一、 選舉常務監事：全體監事互選 3席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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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監事當選人： 

林晉章(8票)、林清柏(8票)、陳重文(8票) 

二、選舉監事會召集人：就 3席常務監事，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監事會召集人當選人： 

林晉章(3票)。 
 

叁.移交： 

第七屆期間之檔案、財務及人事等有關清冊一式四份移交第八屆理事 

長，由監事會召集人監交(會址援用陳秘書長世明無償提供會址台北市 

環河北路一段 295之 3號 4樓)。 
 

肆、第八屆新當選理事長致詞：(略) 
 

伍、一、案由：請聘任本會秘書長(1)、副祕書長(2)、各局局長(3)、副

秘書長兼地區辦公室主任(4)、事務部部長(5)等工作人

員。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處 

說明：1、依規定以上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理監事擔任。 

          2、本會所有會務人員均為無給職義工。 

辦法：1、秘書長：陳世明 

2、副秘書長:黃進丁、劉增坤    

3、副秘書長兼地區辦公室主任 

(1)、北部地區辦公室主任：曾廷泉 

(2)、中部地區辦公室主任：莊文忠 

(3)、南部地區辦公室主任：蘇進添 

(4)、東部地區辦公室主任：林照慶 

4、秘書處: 

(1)、人事行政局局長:林精一  

   (2)、法制考核局局長:許吉和 

(3)、財經發展局長:陳銘堂 

         5、事務部部長：(1)、大陸事務部:李文華 

(2)、國際事務部:楊朝欽 

(3)、農業推展部:曾憲國 

(4)、文化創意部:盧東文 

(5)、數位科技部:王重正 

6、以上各分工單位所轄工作人員，擬授權各單位負責人自

行任命。 

決議： 
陸、臨時動議 

柒、主席結論：(略) 

捌、散會 


